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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 述

重庆锋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拟在重庆市潼南区巨科电镀园 37#厂房南

侧的两层新建电镀生产线项目（后文简称“拟建项目”）。总投资为 150

万元，新建 12条镀镍生产线，处理砂轮表面积约为 15263.298 m2/a（其中

受镀面积 3739.711m2，遮蔽面积 11523.587m2）。

潼南区巨科电镀园区（以下简称“加工区”）占地面积 20.17hm2，根

据《潼南工业园区东区表面处理集中加工区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

审查意见的函（渝环函〔2024〕47号），规划年电镀面积约 1000万 m2，

主要规划镀种为：镀金、镀银、镀铜、镀锌、镀锡、镀镍、镀硬铬、镀装

饰铬、阳极氧化及其他镀种等。

加工区共规划建设 39栋建筑物，目前已建设完成 26栋标准厂房及 7

栋公辅设施用房（即技术中心楼、装备车间、锅炉房、综合用房、设备房、

配电房、门卫室用房），总建筑占地面积100528.1㎡，总建筑面积为 160813.3

m2，配套设施主要包括锅炉房 1座（配备 1台 4t/h、1台 6t/h、1台 10t/h

锅炉）、生产废水处理厂 1 座（规划处理能力 3910 m3/d、现状处理能力

3710 m3/d）、生化池 4座（规划处理能力 150m³/d、现状处理能力 100m³

/d）。配套设施齐全，具备了入驻项目的条件。

拟建项目已于 2026 年 4 月在重庆市潼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了

备案（项目编码为：2604-500152-04-01-798734）。

重庆锋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采用租赁和购买的形式利用已建厂房，区

域较为独立，公辅设施依托电镀园集中给排水设施、变配电房、污水处理

站、事故池等设施。除此之外，建设单位还独立建设废气处理设施和固废

暂存设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

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和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

类管理名录》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，

本项目属“三十、金属制品业 33”中的“有电镀工艺的”，应当编制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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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，建设单位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

与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)的要求进行公众参与工作。根据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)中第三十一条：对依法批准

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，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

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，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时，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:

(一)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，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

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;

(二)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

限减为 5 个工作日;

(三)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。

本项目属于重庆潼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组团 A 区的巨科环保

电镀园内，其中《重庆潼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组团 A区（区块四）

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其审查意见中包含了巨科环保电镀园的建设内

容，明确了巨科环保电镀园的建设规模和性质等，同时本项目所涉及的镀

种为镀镍，规模为 0.374万 m2/a，在《潼南工业园区东区表面处理集中加

工区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审查意见（渝环函〔2024〕47号）中明

确的范围内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)

中第三十一条中简化的要求。

因此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

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)中第三十一条进行了简化，免于公开程序，

第二次公示的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15 日~2026 年 4 月 21 日，在重庆巨科环

保电镀园网站上采用网络公示，同时进行了报纸方式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(征求意见稿)、公众意见表、建设单位和环

评单位联系方式、公众提出建议的方式和途径等。

公示方式如下：

（1）网络公示

第二次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通过“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”网站进

行公示，上传项目征求意见稿文本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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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报纸公示

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先后两次在《重庆晚报》刊登公示

信息，多渠道告知广大群众关于项目情况。

本次公众参与公示载体、公示内容、公示日期等，均符合《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(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)相关要求。

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来电、来函等关于本项目的任

何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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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26年 4月 13日编制完成，2026年 4

月 14日编制完成公示公告，2026年 4月 15日于“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”

网站公示，从 2026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21 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

示内容如下：

（1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

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。

（2）明确征求意见的范围，上传公众意见表样表供公众下载。

（3）明确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，注明公示的起止时间。

综上所述，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要求。

2.2 公示方式

2.2.1 网络

建设单位于 2026年 4月 15日起在“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”网站上

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，公示链接：

http://www.cqjkhb.com/。“重庆巨科环保有限公司”网站是公众了解建设

项目情况的窗口，广泛被群众所认知，因此在此网站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

可到广大群众进行浏览、下载文本，了解项目建设情况，为提出公众意见

提供有效支撑。

因此，载体选择和公示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要求。

http://www.cq5y.com/www/site/web_show_2911.shtml?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。五院官方网站是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的窗口，广泛被群众所认知，因此在此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可到广大群众进行浏览、下载文本，了解项目建设情况，为提出公众意见提供有效支撑。
http://www.cq5y.com/www/site/web_show_2911.shtml?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。五院官方网站是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的窗口，广泛被群众所认知，因此在此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可到广大群众进行浏览、下载文本，了解项目建设情况，为提出公众意见提供有效支撑。
http://www.cq5y.com/www/site/web_show_2911.shtml?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。五院官方网站是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的窗口，广泛被群众所认知，因此在此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可到广大群众进行浏览、下载文本，了解项目建设情况，为提出公众意见提供有效支撑。
http://www.cq5y.com/www/site/web_show_2911.shtml?tdsourcetag=s_pcqq_aiomsg。五院官方网站是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的窗口，广泛被群众所认知，因此在此网站进行第二次公示可到广大群众进行浏览、下载文本，了解项目建设情况，为提出公众意见提供有效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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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

2.2.2 报纸

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期间，先后于 2026年 4月 16日、2026

年 4月 20日在《重庆晚报》上进行刊登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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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庆晚报》为面向大众的重庆本土报刊，面向重庆 38 个区县、以

及全国和海外发行。项目位于重庆市渝中区，项目使用《重庆晚报》刊登

项目公示内容，载体选择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

部令第 4号）要求。

图 2.2-2 2026 年 4 月 16 日重庆晚报公示截图

图 2.2-3 2026 年 4 月 20 日重庆晚报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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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4 其他方式

项目公示期间共采取网上、报纸两种方式公示，未采取其他公示方式。

2.3 查阅情况

项目全文文本放置于重庆锋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办公室内，该办公室

作为公示期间的报告纸质版查阅场所。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和环

境影响评价的内容，可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环境

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。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

未有群众前来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。

2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（1）项目在 2026年 4月 15日至 4月 21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重

庆锋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办公室未收到公众查阅申请。

（2）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均未收到公众邮件、公参调查

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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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本项目在网上公示、现场张贴、报刊刊登公示期间，均未收到公众反

馈意见。

项目公示过程中没有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不属于

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第十四条“环境

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”。因此，建设单位未采用其他方

式进行深度公众参与。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，故项目不再

进行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及其他宣传科普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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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本项目 2026年 4月 15日 2026年 4月 21日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环

评单位、建设单位未收到其他公众来电、来函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。项

目将按照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，确保项目建设过程中

及建设完成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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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报批前公开情况

建设单位 2026 年 5 月 20 日编制完成公众参与说明报告，并于 2026

年 5 月 21 日在“重庆巨科电镀环保公司”网站进行了报批前公示，公示

网址为：http://www.cqjkhb.com/，以网络平台的形式在建设单位网站上对

环评报告及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全本公示。不包含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

人隐私。

5.1公开方式：

报批前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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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其他

无。



8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 要求，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

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

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

公众参与说明，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重庆锋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新建电镀生产

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 内容客观、 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

开的国家秘密、 商业秘密、 个人隐私。 如存在弄虚作假、 隐瞒欺骗等情况

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重庆锋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 重庆锋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  2026年5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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